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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函
地址：106320臺北市和平東路2段134號
聯絡人及電話：鄭佩芝02-27321104-
82318
傳真電話：02-27336468
電子郵件信箱：p450176@tea.ntue.edu.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北教大師培字第113039013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校113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研習暨諮詢服務需求調

查，惠請轉知所屬學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辦法」辦理。

二、本校致力於教學、研究、進修推廣及地方教育輔導功能之

發揮，秉持「傳遞專業新知、關懷偏鄉及離島」的理念，

落實與本校輔導責任區內國民小學、幼兒園暨特約實習學

校維繫良好教育夥伴關係，刻正規劃113學年度地方教育輔

導研習、專題演講暨諮詢服務行程。

三、本項研習活動所需講座鐘點費、差旅、雜費等費用，由本

校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經費項下支應。

四、敬請依研習需求之主題、優先順位於113年5月6日(星期一)

前，線上填列研習需求。本校將視研習需求規劃之可行性

及以教育局(處)、數校合辦、偏遠地區為優先順位，進行

安排並與需求單位聯繫。

五、線上填列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t2zER98rB3rZt2kRA 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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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路徑：本校師資培育處首頁→實習組→社會責任實踐計

畫)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宜蘭縣政府教育
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、臺北市各國民小學、基隆市各國民
小學、新北市各國民小學、宜蘭縣各國民小學、金門縣各國民小學、連江縣各國
民小學

副本：本校師資培育導處

校長陳慶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
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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